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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執行董事辭任

董事會謹此宣布，吳健南先生呈辭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主席，
由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九日起生效。

茲提述 IPE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二
零零九年十月十四日之公布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布，吳健南先生（「吳先生」）由於需投放更多時
間處理其他事務，故呈辭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兼董事會副主席，由二零零九年
十月十九日起生效。吳先生已確認，彼與董事會之間並不存在意見分歧，且無
任何有關其辭任而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之其他事宜。

吳健南先生在任期間為本集團貢獻良多，董事會謹此致謝。

承董事會命
IPE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崔少安

香港，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日

於本公布日期，董事會包括七名執行董事崔少安先生（主席）、何如海先生、黎
文傑先生、李志恆先生、黃國強先生、劉兆聰先生及袁志豪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尹德榮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岳博士、蔡翰霆先生及胡國雄先生。


